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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烟气监测中“规定空气过量系数”取值问题的报告   【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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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

        2011年深圳大运会之前，深圳市燃煤锅炉改造为清洁能源，包括生物质成型燃料，并按政府及

深圳市人居委文件执行DB44/765-2010中的燃气排放标准，如果只是一个结果数据的要求，这也无可

非议，但在烟气监测折算烟尘、氮氧化物时，对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过量空气系数”取值1.2，导致我

司烟尘超标，对此我司持有异议。因为DB44/765-2010中明确“其他新型替代燃料根据其形态参照本

标准相应形态燃料的最严格限值执行”决定了“规定空气过量系数”是由燃料形态而决定的本意，也是一

个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那就是固体燃料比气体燃料需要更多的空气，才能够燃烧更加充分，对环境

的污染更少。具体内容见以下报告。

关于我司锅炉烟气监测中

“规定空气系数”取值问题的报告

 

深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2011]44号《关于划定禁止燃用高污染燃料区域的通告》及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

会[2011]116号《关于落实〈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燃用高污染燃料区域的通告〉有关要求的

通知》（以下简称《政府规定》）的相关要求，我公司的燃煤锅炉于大运会开幕之前改为了生物质成

型燃料（清洁能源之一）锅炉，并按相关规定安装了布袋除尘设施和烟气在线监测仪，按照要求监测

结果执行DB44/765-2010中燃气标准。但在监测折算浓度时，对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规定过剩空气

系数”取值1.2，从而导致我司监测结果中烟尘、氮氧化物均超标，对此我司持有异议，特将我们的意

见报告如下，请相关部门斟酌。

目前深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对所有在大运会改造后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烟气监测报告中的“规定过

剩空气系数”取值为1.2（按燃料形态气体引用），不符合DB44/765-2010标准的本意和燃料燃烧机

理。

空气过剩系数系指燃料燃烧时，实际空气消耗量与理论空气消耗量之比，主要的影响因素是燃料性质

和燃烧方法。DB44/765-2010中的“规定空气过剩系数”意即正常操作时的最佳空气过量系数。

固体燃烧属于表面燃烧，而气体则是混合燃烧，燃烧机理是有区别的。故在DB44/765-2010中，燃料

基本是按固体（煤、生物质成型等）、液体（油等）、气体来划分的，特别是固体燃烧比液体、气体

燃烧过程要复杂，因固体燃料颗粒较大，与空气接触不充分，虽然一定量的碳燃烧时理论上空气消耗

量相等，但在实际锅炉燃烧过程中，固体的“规定空气过量系数”是1.8，而液体和气体是1.2，也符合

GB13271－2001和DB44/765-2010中第5条因不同燃料的物质形态分别赋予不同燃料的过剩空气系数

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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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政府规定》中，生物质燃料锅炉执行DB44/765-2010标准，只是一个废气排放结果的要

求，而燃烧过程应遵循固体（煤）燃料的燃烧机理。如果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按燃气方式供给空气

（即“规定空气过量系数”取值1.2），会导致燃料燃烧不充分，烟尘浓度升高，降低锅炉燃烧效率，同

时也违背了燃料燃烧机理。

后附一份我司2011年11月14日的生物质锅炉监测报告，报告中实测烟尘、氮氧化物相当低，锅炉整

体运行情况相当好，但经过“规定空气过量系数1.2”和“锅炉出力影响系数”折算后而超标。特别是氮氧

化物折算时，“规定空气过量系数”取值1.2，达标排放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锅炉烟气中的氮氧化

物主要由燃料型氮氧化物和热力型氮氧化物组成，前者由燃料中的氮转化而来，生物质成型燃料虽然

比煤等高污染燃料含氮量低，但比天然气中含氮量高得多（煤中含氮量4%左右，生物质0.15%，天然

气0.001%左右），也就是说，等量的生物质与天然气在同样的条件下燃烧，生物质燃料产生的氮氧

化物比天燃气多得多，按燃气标准执行已经让生物质锅炉燃烧达到了操作极限，所以，如果生物质成

型燃料锅炉“规定空气过量系数”取值1.2，并要求按燃气标准达标排放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可能。事实

上，无论从操作情况还是实际监测数据来看，我司执行大运会锅炉改造情况都是比较成功的，如果

按“规定空气过量系数”取值 1.8，折算烟尘、氮氧化物浓度完全可以达标。

以上意见，希望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否则对企业既不公平，也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特

别是大运会改造锅炉，12月份之前要完成政府补贴申报工作，时间相当紧，所以请相关部门尽快回

复，并解决现实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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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报：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污防处、深圳市环境监察支队

上表为DB44/765-2010标准中过量空气系数取值表

 


